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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摘要：近代以來，內蒙古的行政區域出現了變動不居的情況。本文試圖系統梳理

內蒙古統一行政區域的形成和變動經過，將以往較為分散的、隱晦的史實和線索

明確地呈現出來。從清朝到民國，歷代中央政府對內蒙古都採取分割治理的策

略。中共始終主張統一蒙地、蒙人治蒙，抗戰結束後推動成立統一東、西蒙的內

蒙古自治政府，並逐步擴大其區域。建政初期，察哈爾、綏遠、熱河三省全部或

局部地區以及阿拉善旗、額濟納旗被劃入內蒙古自治區，促成其行政區域的最大

化。1960年代末，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共中央決定將東蒙的呼倫

貝爾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和西蒙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劃入

內蒙古周邊五省區。1979年，內蒙古原有的行政區域得以恢復。本文意在指出，

內蒙古能夠劃成偌大一個自治區，既有賴於以烏蘭夫為首的內蒙古黨政高層積極

推動，也離不開中央基於種種考慮，力排眾議、協調各方；內蒙古行政區劃之所

以頻繁發生變動，是因為受到經濟、內政、外交、民族諸因素上下左右拉拽，是

各種力量形成一股合力的結果，民族政治是當中一種極具份量的力量。

關鍵詞：內蒙古　行政區劃　中共　民族區域自治　烏蘭夫

自十四世紀蒙古民族從中原退居北方後，至明末分裂為漠北蒙古、漠南

蒙古和漠西蒙古三部，延續至清1。在清代，「內蒙古」作為一個地理概念開

內蒙古統一行政區域的 
 形成與演變，1945-197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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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始為人所知。問題是，「內蒙古」範圍究竟幾何，人們始終未能形成共識。從

清末到民國，「內蒙古」不僅沒有劃設成統一的行政區域，更沒有建立過自上

而下統一治理的政府，故還不是一個政區概念。本文所指之1949年以前的「內

蒙古」，其範圍大致包括現在內蒙古自治區全域，以及周邊原屬清時外藩蒙古

和內屬蒙古的地區（下詳）。內蒙古自治政府於1947年5月成立，1949年9月

其行政區域正式定名為「內蒙古自治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內的

一級政區；12月2日以後，「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改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

府」2。為敍述方便起見，文中「內蒙古自治區」有時亦簡稱為「內蒙古」，不過

具備了地理和政區雙重意義，其範圍以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界線為界。

內蒙古是邊疆民族地區，歷代中央王朝自然不能照搬內地行政建制，多

推行羈縻、懷柔政策。清朝在內蒙古主要實行的是盟旗制度，導致後者既 

未形成統一的行政區域，也未產生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民國時期內蒙古不

僅沒有統一，反倒被分割成若干塊。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初，並沒有今日

118萬平方公里的規模，它是隨着國共戰爭的步步演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後陸續調整各地行政區劃而漸次擴大的。有學者將行政區劃定義為「國

家⋯⋯根據行政管理的需要，將領土劃分成有層次的區域」，並稱這些被劃 

分的區域就是行政區域，簡稱「行政區」或「政區」，行政區劃原本指劃分行政

區域的行為與過程，近年也開始兼有行政區域的含義3。行政區劃體現了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隸屬關係，是反映央地「內外輕重」的晴雨表。自

1945年中共籌劃在內蒙古建軍樹政，至197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恢復內

蒙古自治區1950年代原有的行政區域，內蒙古統一行政區域的形成和變動經

過頗為複雜，本文試圖對此做一系統的梳理和說明。

對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某一時期、某部分地域的區劃變動，前人已有

不少研究成果。例如，金海、賽航主編的《內蒙古通史》第六卷就較全面地介

紹了民國時期內蒙古自治政府轄下各盟行政區劃及隸屬關係變動的經過4。

孟和寶音對抗戰勝利後內蒙古歷史地域的恢復過程作了大致勾勒，尤其提到

東蒙自治政府及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建政和行政區劃變更問題5。李玉偉較深

入地考察了中共統一內蒙古行政區劃的情況，細緻地分析了中共中央決策出

台和實施的經過6。郝維民主編的《內蒙古通史》第七卷運用不少檔案、文獻

及回憶錄、口述訪談等，還原中共建政後內蒙古實現統一民族區域自治的進

程7。吳啟訥認為，中共在劃定內蒙古行政管轄範圍時竭力將原內蒙古各盟

旗劃入，目的在於使世居蒙地的蒙古族幹部、群眾不得不承認內蒙古西部各

地漢人佔多數的既成事實8。潘欣中將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行政區劃的 

演變過程分為五個階段，並認為1969年內蒙古行政區劃發生的劇烈變動屬於

「戰略性調整」。原因在於，中共高層欲借助變更內蒙古行政區劃來強化對內

蒙古的政治管控，同時應對隨時可能會發生的中蘇軍事衝突9。在這方面，

吳迪表示，此舉意在制止由民族矛盾、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所引發的內蒙古

動亂，中央對內是為了加強控制，對外是為了加強戰備bk。

雖然前人對內蒙古行政區劃問題已經分別有過不少梳理，但有些基本的

問題似乎還有重新解讀的空間，涉及到一些具體情況也還有進一步考察與討

論的必要。比如，對於近代以來尤其是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內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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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行政區劃的變動為何如此頻繁、巨大，仍未見有較貫通、合理的解釋。同

時，為甚麼清王朝，特別是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1928年後的南京國民政

府，對內蒙古幾乎都採取分割治理的策略，而中共卻從來主張統一蒙地，實

行蒙人治蒙？圍繞着內蒙古範圍問題，既有的歷史情況與蒙漢關係的現狀存

在極大的差距，中共根據甚麼認定內蒙古行政區劃？圍繞着內蒙古行政區劃

問題，中共黨內以及國內各方均有不同意見，中共中央為何不顧各方反對，

想方設法克服重重阻力，盡可能使內蒙古統一的行政區域最大化？此外，為

甚麼1960年代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一度改變了此前的態

度，縮小乃至有意撤銷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建制？文革結束後，為甚麼中共

中央再度回到建政初期的政策上來，恢復1950年代內蒙古自治區原有的統一

行政區域？筆者希望本文多少能就這些問題做出一些初步的解釋，以使讀者

進一步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民族政治的內容：中共建政後，一面努力嘗試維

護少數民族的政治權益，一面致力於強化國家整合；當二者發生齟齬甚至出

現衝突時，前者必定讓位於後者。

本文首先簡要回顧清朝和民國歷代中央政府對內蒙古行政區劃問題所採

取的措施；然後講述全國建政前，中共及親共蒙人政權對內蒙古行政區劃問

題是如何設想、如何實踐的；接着考察全國建政前後，中共中央高層與內蒙

古及周邊省區主要黨政領導人就內蒙古行政區劃範圍和首府選址問題如何反

覆協商，最終達成共識；再來梳理全國建政後，隨着中共中央調整全國行政

區劃，內蒙古自治區統一的行政區域是如何一步步實現的；最後敍述文革期

間內蒙古行政區劃發生的劇烈變動，以及文革結束後內蒙古原行政區域的恢

復，並嘗試分析劇變與恢復的原因。

一　自清至民國中央政府對內蒙古行政區劃問題的處置

清朝在內蒙古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將蒙古各部分為外藩蒙古和內屬蒙

古。外藩蒙古分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旗上設盟，互不統屬；另有西套蒙

古阿拉善旗、額濟納旗，不設盟，以及政教合一的庫倫喇嘛旗。內屬蒙古主要

包括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察哈爾八旗、呼倫貝爾八旗等，由清政府派員直接管

轄。清廷通過複雜的、多重的、差序的制度設計，基本實現了對內蒙古的有效

控制。康乾之際，中國人口劇增。山西、陝西、直隸等地漢民迫於生計，不顧

禁令遷到內蒙古居住。為管理遷居內蒙古的漢民，清政府在漢民聚居地逐漸設

立府、廳、州、縣，由周邊各省管轄。鴉片戰爭後，沙俄不斷侵略、滲透中國

北疆，蒙地危機日益嚴重。迫於邊患壓力，清政府逐步放寬對蒙地的封禁政

策，大量漢民湧入內蒙古，府、廳、州、縣亦隨之增設bl。清末之時，朝野上

下主張蒙地建省的呼聲已有不少，終因清政府倒台太快而未能推行。

1911年12月，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團在沙俄政府支持下宣布「獨立」，成

立庫倫（今烏蘭巴托）政府，並號召內蒙古各盟旗響應。外蒙古的蒙古族與內

蒙古的蒙古族同為一個民族，外蒙古「獨立」自然會引起內蒙古人心浮動。

1912年8月，內蒙古哲里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蒙古語「執政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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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即旗長）烏泰等人得到外蒙古支持，起兵宣布東蒙地區「獨立」，歸附庫倫政

府。另據統計，截至1913年11月，內蒙古六盟五十一旗中的三十五旗，呼倫

貝爾的索倫、巴爾虎等旗，以及察哈爾八旗中的五旗，均向庫倫政府表示過

歸順之意。沙俄不僅向外蒙古軍隊提供武器彈藥、派遣軍事顧問，還策動內

蒙古的民族分離活動。外蒙古的「獨立」、內蒙古部分蒙古族的積極參與，以

及這一切背後沙俄的推波助瀾，都不能不引起剛成立的北洋政府對內蒙古政

局的擔憂。北洋政府一面與沙俄展開談判，並遣員安撫外蒙古，一面極力籠

絡內蒙古上層的王公、貴族和喇嘛，以求鞏固在內蒙古的統治bm。

1912年10月底，烏泰叛亂平息後不久，第一次東蒙王公會議在長春召

開。北洋政府代表主張，蒙邊要隘由國家派兵駐屯，蒙古王公不得擅自向外

國借債、抵押土地財產、私自購運槍械等，意在防止內蒙古風波再起。蒙古

王公和各旗代表針鋒相對，提出保全各旗所屬領土、不得開墾新地和不得設

立行省的議案，爭取最大限度維護蒙旗利益。雙方經過談判基本達成一致意

見，簽訂決議。然而，數日後沙俄政府同庫倫政府簽訂《俄蒙協約》及《商務專

條》，宣布由俄國「扶助蒙古保守現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國軍隊入蒙

境及以華人移殖蒙地之各權利」，又使得內蒙古局勢驟然緊張起來bn。

1913年1月，外蒙古兵分五路進犯內蒙古，不少內蒙古的蒙古王公、平民

參與其中bo。動盪的政治軍事情勢下，原本同意暫緩蒙地建省的袁世凱，又

不得不考慮通過採取分割手段來強化對內蒙古的控制。5月，北洋政府有意將

內蒙古改劃為三個省級行政單位並在奉天設立籌辦局，遭各方反對未果bp。

10月，第二次東蒙王公會議召開，北洋政府代表提議改內蒙古為行省並移民

開墾，引發蒙古王公和各旗代表的激烈爭論，雙方沒有達成共識bq。不難看

出，在設省和招墾問題上，蒙古王公與中央政府存在明顯的意見分歧：前者

旨在維護自己原有的封建特權，而後者力圖確保北疆的安定。

11月5日，中俄簽署協議，外蒙古軍隊逐步從內蒙古撤退。內蒙古局勢剛

剛穩定，北洋政府即着手蒙地改制。11月，袁世凱批准設立綏遠特別區域；

1914年1月設熱河特別區域，6月設察哈爾特別區域br。綏遠、察哈爾、熱河

三個特別區域之下，分設綏遠道、興和道和熱河道管理各縣。7月6日，袁世

凱頒布《都統府官制》，以法律形式規定了上述三個特別區域的行政制度，將

內蒙古大部地區劃入其中bs。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劃入甘肅省，軍事防務由

寧夏護軍使負責bt。

1928年9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將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區域

改為綏遠、察哈爾、熱河三行省，並調整部分縣的歸屬ck。10月，寧夏省新

設，阿拉善旗、額濟納旗與磴口縣一併劃入。至此，內蒙古分屬黑龍江、吉

林、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七省。南京國民政府還撤銷了道一級

行政建制，縣由省直轄，盟旗實際上由各省管轄。1945年抗戰勝利後，南京

國民政府決意繼續對內蒙古採取由各省分割統治的辦法，一面宣布恢復綏

遠、察哈爾、熱河三省原有行政建制，一面擬將東北劃為九省。內蒙古東部

各蒙旗劃入新建的遼北、興安、嫩江等省，和其他縣市一樣，「歸所在省政府

管轄」cl。如此一來，內蒙古將形成分屬興安、嫩江、遼北、熱河、察哈爾、

綏遠、寧夏七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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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內蒙古蒙古各部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就是要其互不統屬，無法

形成對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政治和軍事挑戰。辛亥革命後外蒙古「獨立」，自然

會引起內蒙古蒙古族的思想波動。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採取「大漢族主

義」政策，試圖通過設省置縣、推行漢化的辦法，消弭內蒙古的分離傾向。然

而事與願違，對蒙地的分割統治大大傷害了蒙民的利益，更進一步激起了蒙

民高度自治乃至獨立的意願。

二　建政前中共及親共蒙人政權對內蒙古 
行政區劃的構想與實踐

與清朝、民國歷代中央政府不同，中共一直以來受列寧民族自決原則影

響，主張統一蒙地、蒙人治蒙。親共的東蒙自治政府亦謀求實現東、西蒙的

統一。儘管兩者在一些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但基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

一致性，中共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與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本部領

導的東蒙自治政府合流，最終成立了由中共領導的內蒙古自治政府。

（一）中共的內蒙古行政區劃構想

中共自建黨之初即宣示民族平等的觀念，提倡蒙古民族自決自治。1922年 

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主張蒙古建立「自治邦」，並在「自由聯

邦制」基礎上與中國本部和其他疆部共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cm。不晚 

於1930年11月，中共對內蒙古的地域範圍已有初步了解，指出「內蒙這個 

區域——包括熱察綏三區，奉天的北部和寧夏特別區——本來和外蒙一樣的 

完全是遊牧的蒙古民族所佔有的地方」cn。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通過〈憲法大綱〉，承認「蒙、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地域

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

區域」co。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以下簡稱「中央」）到達陝北不久，就以中華蘇維

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

人民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主張cp：

⋯⋯原來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爾土默特二部，及寧夏三特

旗之全域，無論是已改縣治或為草地，均應歸還內蒙人民，作為內蒙古

民族之領土，取消熱、察、綏三行省之名稱與實際行政組織，⋯⋯內蒙

古民族可以從心所欲的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主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

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

分立起來。

〈宣言〉中所指「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爾土默特二部，及寧夏三特

旗之全域」，與清朝內蒙古的地域範圍吻合，區域的具體劃分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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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六盟」，即外藩蒙古中的哲里木、昭烏達、錫林郭勒、卓索圖、伊克昭、烏

蘭察布六盟；「察哈爾土默特二部」，即內屬蒙古中的察哈爾八旗、牧群、牧

廠，以及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寧夏三特旗」應當是「寧夏二特旗」的訛誤， 

即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據記載，民國時新建立的寧夏省轄九縣、二蒙旗、

三設治局，其中二蒙旗為阿拉善、額濟納二旗，並無其他蒙古特別旗cq。

〈宣言〉特別指出，蒙地全域「無論是已改縣治或為草地，均應歸還內蒙人

民」。這不僅主張現有蒙旗應為內蒙古轄地，而且蒙地範圍內設立的縣亦將劃

歸內蒙古，旗和縣統一由內蒙古民族建立之政府管轄。在〈宣言〉中，中共首

次提出日後將廢除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的熱河、察哈爾、綏遠三行省，將內蒙

古區域統一起來，並對內蒙古所轄範圍做了大致規劃，同時聲明內蒙古統一

後所建立的政府為自主、自立之政府。〈宣言〉為抗戰勝利後中共統一蒙地、

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政治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建政前後中共實施撤

省擴區的政治決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日軍侵華期間，中共對內蒙古方針出現重大變化。1937年2月，中央發

出指示，「蒙古工作」要以「抗日援綏」為中心，並強調「蒙人的土地要歸還蒙

民，這並不是一部公式，只能看具體情形決定」cr。但在1945年春夏召開的中

共七大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時，依舊堅持「民族自決」原則，

就國家問題與政權問題提出「聯邦制」方案，認為「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

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cs。

抗戰結束後，中央電令晉綏分局，「在綏遠蒙人地區，可以組織蒙人地方

性的自治政府」ct。1945年9月29日，晉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議，統一「察、

綏兩省西蒙（習慣上均為西蒙）工作」，以烏蘭夫為中心「組織西蒙地方自治政

府」dk。這個西蒙地方自治政府，是隸屬於省的地方性自治政權。10月23日， 

中央覆電晉察冀中央局，強調內蒙古目前應「實行區域自治」，從各旗開始，

「放手發動與組織蒙人的地方自治運動」，「建立自治政府」，分別受各省政府

領導；同時準備「建立內蒙自治籌委會的組織」來統一領導各盟旗的自治運

動。換言之，各盟旗自治政府要接受各省政府和即將建立的「內蒙自治籌委

會」的雙重領導。中央還指示，「統一西蒙領導」，大政方針由中央決定，實際

工作由晉察冀中央局和晉綏分局各自處理，烏蘭夫負責居中聯繫，各方共同

籌劃、統一行動dl。

11月下旬，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在張家口成立，

受晉察冀中央局直接領導。聯合會的工作方針之一，為「改選和幫助建立包含

各個階層之各盟旗民主之政府和區鄉下層政權」。這種政權目前實行區域自

治，「分別接受熱、察、綏蒙民主省政府之領導」；經過一個時期的區域自治

後，最終「達到全內蒙之自治」，實現統一自治dm。聯合會設執行委員會和常

務委員會，烏蘭夫被推舉為執委會主席兼常委會主席。聯合會準備在盟、旗、 

鄉和鄉以下，分別設立分會、支會、蘇木（內蒙古的行政區劃單位，相當於

鄉）支會和小組，上下級之間垂直領導dn。

聯合會擬在內蒙古各盟旗籌設分會、支會，「計察哈爾兩個盟，綏遠暫定

一個盟，已派出幹部，東北擬成立三盟二部，幹部亦正在準備中」do。據此可

推斷，烏蘭夫等聯合會人士最初對未來內蒙古轄境的設想，應當是察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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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及東北的六盟二部。根據聯合會外派幹部情況，大致可以確定：「察哈爾

兩個盟」指的是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盟；「綏遠暫定一個盟」應該是指巴彥塔拉

盟dp。不難理解，由於綏遠省大部分地區由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部控

制，且中共還未打算同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因此聯合會一開始並沒有將綏

遠西部的伊克昭盟和綏遠中部的烏蘭察布盟考慮在內。

察哈爾、巴彥塔拉兩盟，都是偽蒙疆政權（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權——蒙疆

聯合自治政府）統治時期才新設立的。既然聯合會對內蒙古西部區域的指稱沿

用的是偽蒙疆政權的行政區劃，那麼在判斷東北蒙地「三盟二部」所指為何

時，也應從偽滿洲國的行政區劃入手。據記載，偽滿洲國將「東部內蒙古地方

的一部分⋯⋯相當於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布特哈部、呼倫貝爾

部的三盟二部，納入版圖中」，將其劃分為「興安東、南、西、北四省和錦州

蒙地、熱河蒙地」，另外還劃入吉林省、黑龍江省內的郭爾羅斯前旗、郭爾羅

斯後旗、杜爾伯特旗、依克明安旗（亦稱「伊克明安旗」）四旗（通稱為「省外 

四旗」），由國務院內設機構興安局統轄dq。因此，「東北擬成立三盟二部」所

指應該是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三盟和布特哈、呼倫貝爾二部。

綜上，聯合會成立之時，烏蘭夫等中共幹部眼中未來實現統一自治的內

蒙古的轄區，包括錫林郭勒、察哈爾、巴彥塔拉、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

六盟和布特哈、呼倫貝爾二部。殊不知，就在聯合會為東北蒙地準備幹部時， 

東蒙地區已着手成立自己的政府。

（二）東蒙自治政府的主張

1945年8月18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本部（以下簡稱「內人黨東蒙本

部」）在王爺廟（今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宣告成立，並發表〈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 

提出內蒙古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即「外蒙古」）。不過，外蒙古當局考慮到此

舉不符合蘇聯的外交政策，拒絕了內外蒙古合併的要求，指示內蒙古「建軍樹

政聯繫中共」，並明確表示外蒙古無法給予援助，只有「延安可以幫助他們」dr。

1946年1月中旬，內人黨東蒙本部召開東蒙古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蒙自

治政府。該政府宣示以「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三盟，呼倫貝爾、布特哈二

部及伊克明安、齊齊哈爾、蘇魯克三旗」作為自治區域ds。與上述聯合會擬在

東北成立「三盟二部」的區域範圍做一比較，會發現東蒙自治政府所認定的自

治區域只不過多了三旗之地，雙方對東北蒙地區域範圍的認知大體接近。

東蒙自治政府對內蒙古的主張是，第一步，「先以三十八旗和真正蒙古地

方所屬的市、縣為境」，求得對東蒙的合法治權，再「根據歷史的、現實的血

緣、地緣⋯⋯等共同的基本要素，以東蒙古各旗及其他蒙古地帶內各縣市之

區域為自治區域」，劃定東蒙的合法邊界；第二步，謀求「建立全內蒙古統一

合併的國家」dt。不難看出，東蒙自治政府對其領土範圍的主張和劃定，呈現

出很大的模糊性。箇中緣由，恐怕在於該政府內部幾位主要領導人的意見分

歧。據東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彥滿都講，「興安總省、熱河錦州九旗、外四旗，

共三十八旗四縣（通遼、開魯、林西、醴泉〔即突泉縣，因與陝西省醴泉縣同

名而更名〕）都應是他們〔東蒙自治政府〕的領土」；東蒙自治政府秘書長哈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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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和經濟部部長特木爾巴根還不滿足於現有蒙地，主張將「許多縣制及熱河大部

分（也）劃入自治領域」；哈豐阿「另外又要總省外的十三旗」ek。

那麼，他們如此劃定東蒙自治區域的依據是甚麼呢？這就要從其個人經

歷上找答案了。抗戰勝利前，博彥滿都擔任偽滿洲國興安總省省長，哈豐阿

擔任興安總省參事官，特木爾巴根長期在東蒙從事地下活動。他們在劃定東蒙

自治區域時，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偽滿洲國在內蒙古東部地區的蒙旗劃分（表1）。

表1　偽滿洲國旗制施行區域

省名 旗名

興安東省 喜扎嘎爾旗，布特哈旗，阿榮旗，莫力達瓦旗，
巴彥旗

興安南省 科爾沁左翼前、中、後旗，科爾沁右翼前、中、
後旗，庫倫旗，扎賚特旗，舊通遼縣的區域

興安西省 扎魯特旗，阿魯科爾沁旗，巴林左、右翼旗，克
什克騰旗，奈曼旗，開魯、林西各縣的區域

興安北省 額爾克納左、右翼旗，索倫旗，陳巴爾虎旗，新
巴爾虎左、右翼旗

興安省外蒙旗

吉林省 郭爾羅斯前旗

濱江省 郭爾羅斯後旗

龍江省 杜爾伯特旗，依克明安旗

錦熱蒙旗
熱河省 翁牛特左、右旗，敖漢旗，喀喇沁左、中、右旗

錦州省 吐默特左、右旗

資料來源：整理自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	

頁1262。

說明：（1）所謂「旗制」，表現在：原來的蒙旗只管蒙民、不管漢民，現在的旗公署對旗內居民不

分民族，均具有管轄權；旗設旗長，由上級政府任命，不再世襲，且只負責單純行政事務，不

執掌軍事；旗公署組織機構亦發生一定變化，等等。詳細情況可參見金海：《日本佔領時期內蒙

古歷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頁29-30。（2）「額爾克納」即額爾古納；	

目前該地公認的名稱為額爾古納，文獻中有時亦稱額爾克納或額爾格納。「吐默特」即土默特。

（3）有學者將通遼、開魯、林西三縣在旗制施行區域中剔除，似乎不甚妥當。偽滿洲國在這幾個

縣（包括突泉縣）地域內確實施行了旗制，這也是後來東蒙自治政府領導人堅持要將上述四縣劃

入東蒙自治區域的原因所在。參見傅林祥、鄭寶恆著，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

民國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137-38。

如表1所示，偽滿洲國施行旗制的地區，共計三十七個旗、三個縣。需要

補充的是，偽滿時期東蒙的行政區劃經歷過多次調整：1940年朝陽縣建制撤

銷，改稱吐默特右旗，並劃原朝陽縣部分地區成立吐默特中旗，屬錦州省管

轄；1943年10月突泉縣從龍江省劃出，歸屬興安總省el。連同上述兩地在內， 

偽滿洲國施行旗制的地區，總計有三十八個旗、四個縣。由此可見，博彥滿

都「三十八旗四縣」的主張，沿用了偽滿洲國施行旗制的區域。哈豐阿另外索

要「總省外的十三旗」，也就是省外四旗，再加上錦熱蒙旗的九個旗。

東蒙自治政府「以三十八旗和真正蒙古地方所屬的市、縣為境」，並不是

說要沿襲偽滿洲國「三十八旗四縣」的行政區劃，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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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將原來興安總省、省外四旗、錦熱蒙旗，改劃為興安、哲里木、昭

烏達、卓索圖、呼倫貝爾、納文慕仁六省，在建制上整齊劃一；另一方面，

將原有的「三十八旗四縣」改為「四十旗四縣一市」（表2）。1946年3月，中共

熱河省委書記胡錫奎和西滿分局副書記黃克誠根據在赤峰收集到的材料，得

出「東蒙自治領域四十個旗」的結論em，指的應該就是「四十旗四縣一市」。

表2　東蒙自治政府行政區劃

名稱 位置（駐地） 管轄區域

興安省 王爺廟 西科前、中、後三旗，扎賚特，喜扎嘎爾，郭前、 
後，杜爾伯特，突泉縣

哲里木省 通遼 東科前、中、後三旗，庫倫、奈曼、蘇魯克三旗， 
通遼縣

昭烏達省 林東 扎魯特旗，阿魯克爾沁旗，巴林左、右二旗，克
什克騰旗，林西縣，開魯縣

卓索圖省 赤峰 喀爾泌〔沁〕左、中、右三旗，吐默特左、中、
右三旗，翁牛特左、右二旗，敖汗旗

呼倫貝爾省 海拉爾 索倫旗，東、西新巴，陳巴爾虎，額爾古納左、
右各旗，海拉爾市

納文慕仁省 扎蘭屯 布特哈旗，阿榮旗，莫力達瓦旗，巴彥旗，納文
旗，依克明安旗

資料來源：整理自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省政府暫行組織規程〉（1946年），興安盟檔案館，

134-1-1，頁3。

說明：（1）「西科」前、中、後三旗即科爾沁右翼前、中、後旗，「東科」前、中、後三旗即科爾沁

左翼前、中、後旗，「郭」前、後即郭爾羅斯前、後旗，「喀爾沁」左、中、右三旗即喀喇沁左、

中、右旗，「東、西新巴」（有時簡稱「東旗」、「西旗」）即新巴爾虎左、右旗。（2）與偽滿時期相

比，東蒙自治政府擬新建蘇魯克、納文二旗（表格第二列及最後一列）。蘇魯克旗地原為清朝養息

牧廠，1902年設彰武縣。1932年，彰武縣被日軍佔領，1934年劃入偽滿錦州省。抗戰勝利後，

該地由國共雙方交錯佔領。1946年4月，中共在此設立阜彰吐蘇（即阜新縣、彰武縣、吐默特

旗、蘇魯克旗）聯合政府。1947年9月，彰武縣、蘇魯克旗聯合政府從阜彰吐蘇聯合政府中分立

出去；1949年4月，恢復原彰武縣名，不再稱「彰武縣、蘇魯克旗」。分別參見彰武縣志編纂委

員會編：《彰武縣志》（彰武：彰武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8），頁5、9、14、18-19、21；孟	

和寶音：《近代內蒙古行政建制變遷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0），頁278。（3）1932年	

6月，偽滿洲國政府新設納文旗，歸興安東分省，1933年併入巴彥旗。參見金海：《近代蒙古歷

史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頁149-50。（4）筆者與另外一份表格〈東

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行政區劃〉做過比對，除昭烏達省省會為林西、呼倫貝爾省多了滿洲里市兩處

內容外，其餘內容基本一致。兩份表格中有些旗的名稱不盡相同，但實為同一地域。參見任翔：

《歷史見證博彥滿都》（香港：名人出版社，2008），頁149，轉引自孟和寶音：《近代內蒙古行政

建制變遷研究》，頁208。

（三）內蒙古自治政府區劃範圍的確立與擴展

1946年2月24日，中央致電東北局和西滿分局、熱河分局，認為東蒙自

治政府性質類似於「自治共和國」，此時不宜成立，否則會給國民黨政府留下

「反蘇反共的藉口」，主張東蒙應「實行地方自治」。3月10日，中央再次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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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要相機說服他們〔東蒙自治政府〕接受區域自治」，並提議熱河、西滿分區與

烏蘭夫就東蒙問題進行協商en。

3月底，聯合會與東蒙自治政府在承德舉行會談（史稱「承德會議」）。4月

3日，雙方代表簽訂決議：內蒙古民族運動在目前形勢下以聯合會作為「內蒙

古自治運動統一領導機關」。「東西各盟旗均組織其分會、支會」，並「建立各

盟旗民選政府」，分別接受各解放區民主政府的領導。東蒙自治政府待東蒙代

表回去後即解散，「今後在東蒙設聯合會總分會領導工作」。聯合會下設東蒙

總分會，領導哲里木盟、興安盟、納文慕仁盟、呼倫貝爾盟；西蒙總分會領

導烏蘭察布盟、巴彥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寧夏蒙古（寧夏省蒙古二旗）；卓索

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受聯合會直接領導eo。中共領導的

聯合會和內人黨東蒙本部領導的東蒙自治政府達成共識，未來統一自治的內

蒙古政府將管轄上述十一個盟和寧夏蒙古。

10月，聯合會駐地移往昭烏達盟林東，並改由駐地林西的冀熱遼分局領

導ep。11月26日，中央發出指示，為順應內蒙古民意，「現在即可聯合東蒙西

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蒙漢雜居地區要「容納漢人合作」eq。事實

上，要成立全內蒙古統一的地方政府，管轄多大地域是一個複雜問題。由於

清末以來開放蒙禁，蒙地建有不少縣和設治局，它們是否納入內蒙古管轄亦

要考慮。12月上旬，聯合會政治部部長兼秘書長劉春和聯合會軍事部副部長

王再天等到達林西，向冀熱遼分局匯報工作er。14日，冀熱遼分局開會討論

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問題，強調其「必須吸收漢人參加」，實質上是「蒙漢聯

合政府」，只不過對外掛「內蒙自治政府」的牌子。冀熱遼分局認為，建立內蒙

古自治政府，必然涉及到與各解放區的劃界問題，且人口、資源均要調整，

故主張「旗縣並存，旗歸自治政府，縣歸省政府」es。

1947年2月3日，烏蘭夫在幹部會議上強調，內蒙古範圍「一般的說是長

城以北，基本上是指熱察綏三個地方。內蒙原有六個盟、三特別區及一個

部」。六盟即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

克昭盟，三特別區即呼倫貝爾、西土默特、阿那山，一部即察哈爾，「此種區

劃始於清朝，隸屬於大清理藩院」et。烏蘭夫所說的「西土默特」，指歸化城土

默特兩旗（東土默特指卓索圖盟內的吐默特左、右旗）；「阿那山」發音近似於

「阿拉善」，應指寧夏省阿拉善旗，筆者推測可能還包括額濟納旗。在烏蘭夫

看來，即將成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應當以長城為南界，它所管轄的區域差不

多是六盟、三區、一部。這個區劃範圍與承德會議決議中十一個盟加寧夏蒙

古的範圍基本相同。

對此，有蒙古族幹部提議「以黃河為界」，或主張把張家口也劃入內蒙古， 

總之希望內蒙古區域劃得愈大愈好。力推內蒙古統一自治的烏蘭夫深知劃界

問題的複雜性，也了解蒙古族內部以及內蒙古同各解放區之間由於牽涉到實

際利益，可能會存在不小的意見分歧；如果在自治政府成立之初就提出劃界

問題，很容易引起各方面的糾紛。烏蘭夫表示，國共內戰環境下談劃界問題

為時尚早，應放在日後。但他仍主張：第一，建立內蒙自治政府，關鍵是蒙

民自治；第二，「凡與內蒙在政治經濟有密切關係的地區一定要劃來」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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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中央發出指示，同意內蒙古「成立統一的民族自治政府」，並

適當採納了冀熱遼分局的觀點。4月1日，東北局在中央指示基礎上進一步提

出意見，認為此時確定地區劃分原則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提得不恰當很可能

會惹來麻煩，建議即將召開的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仍只在綱領上一般的提出

問題，各盟旗均屬內蒙自治區域內，而實際上則因鬥爭環境、戰爭關係各盟

旗與各解放區的關係仍維持現狀，待全國自衞戰爭勝利，和平民主取得後再

詳細確定地區」fl。

從後續情況來看，東北局的意見得到中央和內蒙古黨政領導人的認可。4月 

底，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公布〈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規定「內蒙

古自治政府，以內蒙古各盟（包括盟內旗、縣、市）、旗為自治區域」；在〈內

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中，規定「自治政府以下地方行政區劃為三級

制：一盟、二旗縣市、三努圖克蘇木街村，其名稱及區劃另定之」fm。也就 

是說，內蒙古自治政府所轄區域並未明確劃定。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在

王爺廟成立，管轄納文慕仁盟、興安盟、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及王爺廟街

（11月28日升格為市，改名烏蘭浩特市fn）。另外，因戰爭的關係，昭烏達盟、 

哲里木盟暫由鄰省解放區政府代管fo。

有學者認為，內蒙古自治政府除上述四盟外，還管轄呼倫貝爾地區，稱

其為「盟」，並將其所轄地域也納入內蒙古自治政府管轄範圍之內fp。而實 

際上，此時呼倫貝爾建立的地方自治政府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1946年10月

呼倫貝爾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後，經東北行政委員會同意，享有政治、經濟上

的自治權，僅「在法律上屬於興安省」；1947年4月底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召開

時，呼倫貝爾地方自治政府未有派正式代表參加，只派了兩名觀察員列席會

議fq。筆者同意周清澍等學者的看法，認為5月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只管轄

四盟，呼倫貝爾地區實行地方自治fr。

5月21日，東北局致電烏蘭夫，提議將領導聯合會的內蒙古黨委改稱「內蒙

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內蒙古工委」），改隸東北局領導，並「與西滿

分局協調工作」。烏蘭夫表示同意後，東北局即於26日正式下達命令，成立了以

烏蘭夫為書記的內蒙古工委。6月14日，中央覆電追認了東北局的這一決定fs。

內蒙古自治政府行政區劃範圍初次擴大，是合併呼倫貝爾地區。早在

1945年8月23日，呼倫貝爾部分蒙古族、達斡爾族上層人士就曾派代表赴烏

蘭巴托，要求與外蒙古合併，結果被拒絕ft。同年10月，在蘇聯和外蒙古駐

軍支持下，呼倫貝爾成立自治省政府。1946年10月底，中共東北局領導下的

東北行政委員會批准呼倫貝爾建立地方自治政府gk。1947年3月，烏蘭夫前往

哈爾濱，與呼倫貝爾地方自治政府領導人額爾欽巴圖等商談，決定呼倫貝爾

地區「暫不與內蒙古實行統一自治，待條件成熟時，再做考慮」gl。

5月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烏蘭夫與劉春於7月前再次前往哈爾濱，向

東北局建議撤銷呼倫貝爾地方自治權。東北局副書記高崗表示贊成，並介紹

他們與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代表商談，蘇聯代表也表示同意gm。經歷過東

北民主聯軍的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中共對東北的局勢基本上穩操勝券，呼

倫貝爾方面勢必要向中共靠攏gn。12月，藉着呼倫貝爾派人到烏蘭浩特市要

求經濟援助的機會，內蒙古自治政府領導人適時提出撤銷地方自治、改設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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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倫貝爾盟的建議。1948年1月1日，呼倫貝爾正式取消地方自治，成立呼倫貝

爾盟，歸內蒙古自治政府領導。15日，烏蘭夫簽發內蒙古自治政府命令，決

定呼倫貝爾盟盟長仍由額爾欽巴圖擔任go。

1948年7至8月，內蒙古自治政府在哈爾濱召開旗縣以上幹部會議。綜合

烏蘭夫的兩次講話可知，內蒙古十二個盟中，呼倫貝爾、納文慕仁、興安、哲

里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察哈爾八個盟已「完全解放」，伊克昭盟「大

部解放」，巴彥塔拉、烏蘭察布兩個盟「部分解放」，寧夏蒙古尚在國民黨政府統

治下gp。高崗表示，考慮到戰爭的關係，「有些盟旗還需暫時委託解放區其他地

方政府管理」，不過「隨着形勢的開展，內蒙自治政府的統一性必更加強」，意即

這些盟旗今後肯定會交還給內蒙古自治政府領導；並強調待全國解放後，內蒙

古自治政府將是「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在國境北部的主要組成部分」gq。

1949年4月11日，呼倫貝爾盟和納文慕仁盟合併為呼倫貝爾納文慕仁盟

（呼納盟）gr。遼瀋戰役、平津戰役結束後，整個東北地區進入恢復、建設時

期。東北局和東北行政委員會開始着手調整東北地區的行政區劃，哲里木、

昭烏達兩盟劃歸內蒙古的條件基本成熟。21日，遼北省代管的哲里木盟劃歸

內蒙古自治政府管轄；30日，熱河省代管的昭烏達盟亦劃歸內蒙古自治政府

管轄gs。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內蒙古自治區轄呼

納、興安、哲里木、昭烏達、錫林郭勒、察哈爾六盟gt。

1949年10月內蒙古自治區所轄六盟（圖片來源：騰訊網，https://new.qq.com/rain/a/20210106A0G68Y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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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統一內蒙古行政區域的決策

由於自清朝至民國歷代中央政府的分割治理政策，1949年以前內蒙古既

沒有形成過統一的行政區域，也沒有形成一個各方公認的政治中心。內蒙古

自治區作為一個「新生」的政區，其行政區域的劃定以及首府選址，不得不依

賴於中央同內蒙古及相關省區領導人充分協商、醞釀。

（一）內蒙古首府初步敲定

1949年3月5至13日，中共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開始研究建設新

中國的重大事項，內蒙古行政區劃的統一也被提上了中央的討論日程。據 

烏蘭夫回憶，會前他已準備好一份「內蒙古基本情況的材料」，會議期間由周

恩來批發給參會諸人討論hk。據時任內蒙古工委委員王鐸回憶，「內蒙古概況

的材料」由烏蘭夫「代表內蒙古工委和內蒙古自治政府呈報中央」hl。據《烏蘭

夫文選》記載，11日，烏蘭夫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了發言，發言材料「原以會

議文件印發，題目為《內蒙情況》」，最後部分為「研究內蒙古民族問題應注意

的幾點」，其中有一條「研究如何解決民族自治區的民族區劃問題」，即涉及到

如何統一內蒙古的行政區劃hm。烏蘭夫在會上發言中介紹了「內蒙古人口分布

與行政區劃」等情況，並提出「研究內蒙古民族問題」應重點注意「民族自治區

的行政區劃問題的解決」。發言經整理成稿，由周恩來批發給與會同志hn。

據烏蘭夫回憶，文件印發給與會同志後，中央有關領導人隨即討論了將

來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劃問題，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是「恢復內蒙古歷史的本來面

貌」，「他在會上這樣拍了版〔板〕」ho。所謂「內蒙古歷史的本來面貌」，其理據

就是前文提到的1935年12月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宣言〉。烏蘭夫在另一份回

憶材料中又稱，毛澤東「提出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逐步實現內蒙古

東西部的統一」hp。3月14日，周恩來出席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後的座談會，研

究「內蒙問題」。據王鐸回憶，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專門討論了內蒙古統一區域

自治的區劃問題，毛澤東「專門提出要為恢復內蒙古歷史地域積極創造條件，

逐步實現東西蒙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hq。由此可以大致推斷，烏蘭夫作大會

發言以後，到14日座談會結束之時，中央領導人已敲定解決將來內蒙古自治

區的區劃問題的基本原則，即按照毛澤東所說，「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

貌，逐步實現內蒙古東西部的統一」。

烏蘭夫回憶道，毛澤東在提出上述原則後，又指示「自治區領導機關先由

烏蘭浩特搬到張家口，待綏遠解放後移歸綏〔今呼和浩特市〕」hr。王鐸對此事

的回憶稍有不同，毛澤東具體指出「為將來便於領導管理全區工作」，內蒙古

自治政府領導機關應先搬到張家口，待綏遠解放後再遷歸綏hs。李玉偉採信了 

烏蘭夫的說法，孟和寶音同時採納了烏蘭夫和王鐸這兩份回憶材料的說法ht。 

筆者對以上兩種回憶材料的觀點及兩位學者的看法持有異議，認為自治區領

導機關遷址問題在當時似乎並未最終拍板。

內蒙古的政治中心（首府、領導機關）設在哪裏，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

題。如前所述，清朝和民國的中央政府以及日本殖民統治者，都對內蒙古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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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內蒙古直至抗戰勝利後，仍無法形成一個各方公

認的、穩定的政治中心。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中共在確定內蒙古未

來首府時，察哈爾省的多倫、錫林郭勒盟的貝子廟（今錫林浩特市）、熱河省

的赤峰等處，都曾納入考慮範圍之內ik。這期間中共與國民黨政府仍未撕破

臉，因此並未把國民黨政府轄下的歸綏算進來。後來由於局勢的發展，內蒙

古自治政府將首府定在原偽滿洲國興安總省的政治中心王爺廟。

據烏蘭夫回憶，他代表內蒙古黨政領導機關向中央匯報工作時，並沒有

考慮到將來自治區的首府要設在何處。七屆二中全會剛閉幕，毛澤東向烏蘭

夫徵求意見，認為烏蘭浩特是個「小鎮」，不適合做首府，「承德、張家口、歸

綏都可入選為內蒙古的首府，你就挑一處吧」。據不完全統計，內蒙古自治政

府成立之初王爺廟人口僅「約四萬餘人，漢民族佔三分之二，蒙民族佔三分之

一」。烏蘭夫在會上發言時曾全面介紹了內蒙古人口的分布情況。因此，毛澤

東對烏蘭浩特的人口情況理當了解，稱其是「小鎮」也不為過。毛澤東的這一

提議顯然出乎烏蘭夫的預料。選取首府一事，「工委和政府成員來不及討

論」，尚未形成統一意見；何況茲事體大，烏蘭夫若「自行作答」，勢必會引起

內部爭議，故回答說「主席為我們想得這樣具體，還是主席替我們選一地吧」。 

毛澤東說，「我只是替你想了想，究竟選在那〔哪〕裏好，你總比我更了解內蒙

古的實際情況吧」，表示尊重烏蘭夫的意見。事已至此，烏蘭夫沒有再猶豫，

回答說：「主席既然這樣說，我就選擇歸綏，因為歸綏從歷史上講，還真稱得

上是內蒙古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烏蘭夫所言大概是指明朝中期阿勒坦

汗（俺答汗）建立的庫庫和屯（歸綏前身）。但無可諱言，烏蘭夫的家鄉就在歸

綏附近的土默特旗。毛澤東於是依照烏蘭夫的意思，「就這樣定了吧，你們先

搬到張家口，待綏遠解放後再移往歸綏」。毛澤東還表示，待內蒙古黨政領導

機關搬到歸綏後，「再把阿拉善和額濟納也劃歸你們，因為那也是數百年來，

蒙古人民休養生息的地方」il。

不難發現，選擇內蒙古未來首府這件事，毛澤東尊重了烏蘭夫的意見；

還沒有經過其他內蒙古黨政領導人集體討論，就初步定在歸綏。還應該注意

到，毛澤東話裏話外流露出兩層意思：第一，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將來

都要撤銷；第二，三個省的省會承德、張家口、歸綏，將來都可以劃給內蒙

古。有學者稱，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把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天朝』觀念

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想融為一體」，「對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或亞洲

革命陣營）而言，邊界從來不是問題，甚至不存在；只要歸屬『天朝』，給你再

多的疆土也沒關係，因為你本身就是屬於『天朝』的」im。筆者認為，與之相對

應的是，毛澤東的這番話反映了其「天朝」觀念的另一面：對於中央政府而

言，中國內部各行政區的行政界線更不是問題，既然內蒙古都跟着中央走了， 

給予再多疆土也沒關係；更何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承德、張家口、

歸綏乃至連帶着的熱河、察哈爾、綏遠省全部或局部，無論怎麼劃，都還在

「天朝」版圖內。

有學者認為，烏蘭夫「想將『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設在張家口」，目

的是使「萬里長城以北的土地將無條件進入內蒙古自治區的範疇」in。然而這

一說法與後文提到的劉春和烏蘭夫圍繞內蒙古行政區劃範圍及首府選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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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爭執一事存在出入，與後來烏蘭夫力促內蒙古綏遠兩省區合併、將首府

遷歸綏的事實也相矛盾（下詳），故不可取。至於烏蘭夫到底有沒有將長城以

北的地區都劃入將來內蒙古自治區的打算，此時還不能貿然下結論。

（二）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域初步劃定

1949年10月內蒙古全境解放後，暫時還不具備馬上完成統一自治的條

件，原因有很多。首先，內蒙古地域狹長，東西跨度比較大。根據實際工作

的需要，對蒙大政方針由中央統籌決策，內蒙古不同地方的黨政機關歸各中

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區政府領導。它們雖然都受命於中央，但長期以來都

有各自明確的隸屬關係，難免會產生「山頭主義」。內蒙古各地方黨政機關欲

實現政治整合，必須中央出面來協調各方，但在中共建政之初尚不具備這樣

的條件。其次，一旦準備統一內蒙古自治區域，必然牽涉到內蒙古黨政軍民

幹部人事機構內部調整，這又是比較複雜、微妙的難題。第一，內蒙古自治

政府建立後，工作區域集中在察哈爾省的錫林郭勒、察哈爾兩盟和東北蒙地的

四個盟，西蒙工作主要是由晉綏分局下屬的綏蒙區黨委（後改稱「綏遠省委」）

和西北局負責，新解放區的接管、建政、幹部調配等都要依靠他們來處理；第

二，綏遠省幹部當中，有一半是「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後舊政權的留用人員，

需要很長時間來消化、做工作；第三，西蒙大部分地區剛剛解放，情況十分複

雜。另外還有與各解放區政府交接、劃界等問題，都需要時間來解決。

中央已經預料到這些問題會發生，也早有準備。內蒙古東、中、西部分別

受東北局、華北局和西北局領導，不利於統一協調，因此中央採取措施逐步將

內蒙古各地大多都劃歸華北局領導。1949年4月，綏蒙區劃歸華北人民政府直接

管轄；6月，綏蒙政府改稱綏遠省人民政府，綏遠省委成立後受華北局領導io。

11月6日，中央決定撤銷內蒙古工委，成立內蒙古分局（下詳），由東北局改隸華

北局領導。伊克昭盟解放不久，於12月8日由陝甘寧邊區劃歸綏遠省領導，改

稱綏遠省伊克昭盟人民自治政府ip。阿拉善、額濟納二旗仍由西北局領導。

1949年9月，烏蘭夫、劉春等人作為內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前往北京參

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烏蘭夫、劉

春都注意到，新政協印發的代表名冊和文件當中，內蒙古自治政府所管轄的

地區被正式定名為「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自治政府相應改稱為「內蒙古自治

區人民政府」iq。

10月12日，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聶榮臻、第三書記劉瀾

濤，陝西省委書記馬明芳（又名馬明方），東北局書記高崗，綏遠省委的一些

負責同志，以及內蒙古工委書記烏蘭夫、副書記劉春等各方黨政領導人開會

研究內蒙古有關問題。會前，劉春起草了一份題為〈內蒙的幾個問題〉的文件

作為參考。會議首先就內蒙古統一自治的問題達成了共識，同意「將綏遠省及

寧夏的蒙古二旗劃歸內蒙〔古〕自治區」，但強調「必須採取適當步驟和辦法，

逐漸實現」，目前則要「維持現狀，即綏遠省及寧夏省二旗暫不劃歸內蒙」。伊

克昭盟暫由西北局領導，「經過一個準備時期和經西北局考慮後」，再劃歸綏

遠省。寧夏省阿拉善、額濟納兩旗，可建立兩個旗政府，或直接受省政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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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導，或組建一個盟管轄兩旗，盟政府受省政府領導。熱河的卓索圖盟「現仍應

屬熱河省，將來劃歸內蒙」。卓索圖盟劃歸內蒙古後，與熱河省主要以阜新到

平泉的鐵路為界，鐵路以東以南的地區，包括阜新、北票、朝陽等城市在內， 

均劃歸熱河，其他地方則以卓索圖盟各蒙旗邊界為界。關於內蒙古與周邊省

份如何劃界的問題，會議決定：擬將察哈爾省北部的化德、寶昌、康保一部

劃歸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盟，「使察盟各旗能連成一片並可有寶昌城作為盟的

中心」，同時取消察哈爾盟對察哈爾省北部各縣蒙民的行政管理權，作為劃地

的交換；會議還同意「內蒙領導中心在不能搬到歸綏時可暫搬張家口」，說明

此時各方已基本認可歸綏將來會作為內蒙古的政治中心。會議最後，薄一波

說：「決定的問題待報請中央批准後執行。」ir

這次會議基本商定，綏遠省全部、熱河省北部、察哈爾省北部以及寧夏

二旗待時機成熟後劃歸內蒙古，同時大致劃定了內蒙古與熱河、察哈爾兩省

的邊界。這樣的一個結果，遵循了中央提出的「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

貌，逐步實現內蒙古東西部的統一」的大政方針，但具體細節恐怕並沒有滿足

烏蘭夫的全部期望。前文已提到，烏蘭夫在1947年2月的會議上，明確主張

內蒙古範圍「一般的說是長城以北，基本上是指熱察綏三個地方」，且「凡與內

蒙在政治經濟有密切關係的地區一定要劃來」。據劉春回憶，1949年10月12日

以後，烏蘭夫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劃依然執著於「基本上以長城為界」，長

城以北的地區，「包括承德到錦州的東滿〔應為西滿〕地區，張北以北的幾個

縣」，都劃在內蒙古境內is。換言之，烏蘭夫傾向於將熱河省的大部分地區、

察哈爾省北部的更多地方，甚至還可能包括當時遼西省的西部，都劃入內蒙

古自治區。

對於烏蘭夫的主張，即便是在內蒙古黨政高層內部，也存在不同意見。

劉春在非官方出版的回憶錄中明確記述了自己與烏蘭夫的爭執，認為烏蘭夫

的想法「既不符合現實情況，也不符合歷史情況」。在劉春看來，劃定內蒙古

自治區行政區域「應該以現在蒙古族居住的地區為主，劃得太大不好」，因為

整個內蒙古地區從東到西幾千公里，「又沒有鐵路，領導起來非常困難」。就

具體的邊界劃定來說，劉春認為「卓索圖盟的喀爾沁左旗」可以劃給內蒙古；

承德一帶都是漢民聚居區，「蒙古族沒有或很少」，不贊成劃歸內蒙古；「熱遼

和察北一些地區」，歷史上儘管是卓索圖盟地域，但在經濟上與東北地區已形

成一個整體，東北在當時對於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來說具有重要意義，若把這

些地方劃給內蒙古，容易影響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大局。在劃界問題上，

烏蘭夫與劉春始終沒能達成一致意見it。

至於內蒙古的首府，劉春比較贊同遷駐赤峰，不同意遷往張家口之後再遷

歸綏。劉春的理由是，「從人口分布和經濟、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赤峰更適

合作為首府；從北京經承德到赤峰的火車已經通車，赤峰距離北京比較近，方

便中央的領導；並且承德會議時已定了赤峰作為內蒙古臨時中心jk。據王鐸回

憶，「在自治區政治中心放在哪兒的問題上，多數人贊成放在歸綏，極少數人

提出放在承德、張家口、赤峰」。這表明，除了劉春外，其他內蒙古黨政領導

人對於首府選址也有異議。王鐸稱「後來經過內蒙古工委、政府多次討論」，

反覆協調，才達成一致意見，「先將自治區政府搬到張家口過渡一段，待蒙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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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後，進一步西遷歸綏」jl。劉春也表示，「關於內蒙古自治區首府由於烏蘭

夫一再堅持設在歸綏，說歸綏曾是內蒙古的中心，我同意了他的意見」jm。

（三）行政區域及首府最終拍板

1949年10月底，烏蘭夫託人轉告華北局第三書記兼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劉

瀾濤，請他電告察哈爾省黨政領導人楊耕田、張蘇，希望幫助內蒙古自治區

黨政軍領導機關在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尋覓合適的駐地。11月11日，烏蘭夫得

到回信，稱劉瀾濤已與察哈爾省黨政領導人談妥，歡迎內蒙古各機關移駐張

家口。23日，烏蘭夫呈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為了在新形勢下加強對西部地

區工作的領導」，請求將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駐地「在最短期內」從烏蘭浩特市暫

時遷到張家口，次日即獲得批准。12月下旬，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即開始在張

家口市辦公。同月17日，綏遠省黨政軍機關也陸續從原綏遠解放區駐地豐鎮

遷至歸綏jn。

在此期間，根據烏蘭夫和劉春的共同意見，中央於11月6日向東北局、

西北局、華北局等領導機關發電，決定成立內蒙古分局，內蒙古工委隨即撤

銷。在人事安排上，內蒙古分局仍以烏蘭夫為書記，劉春、王鐸、王再天等

六人為委員。考慮到內蒙古自治區黨務機關遷張家口後，領導東蒙地區頗有

不便，中央同時決定在內蒙古分局之下成立東蒙區（即東部區）黨委，由劉春

擔任黨委書記。中央還強調，「東蒙區黨委凡屬東北及熱河有關問題應受東北

局的指導」，亦是考慮到東蒙地區與東北在政治、經濟上的密切聯繫jo。

中央正式確定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範圍的時間，應在1950年1月1至 

9日的某天。據烏蘭夫和劉春回憶，1950年初周恩來通知他倆，中央將研究內

蒙古自治區的區劃問題，要他二人赴京具體磋商。另據《烏蘭夫年譜》記載，

「同月〔1950年1月〕，應周恩來總理召見，同劉春等同志赴京研究內蒙古自治

區的劃界問題」。查《周恩來年譜》可知，1月10日凌晨，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

表團前往莫斯科，會同毛澤東等人與蘇聯政府進行談判，2月17日才啟程回 

國jp。綜上所述，可以判斷烏蘭夫和劉春到北京與周恩來商談內蒙古區劃問

題的時間，只能是在1月10日前的幾日。

據烏蘭夫回憶，周恩來通知他「中央將研究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劃問題」，

於是烏蘭夫「偕同劉春赴京後，徑直到了中南海西華〔花〕廳周總理的住地辦公

室」jq。但據劉春回憶，周恩來通知他與烏蘭夫商談劃定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

域的邊界，實際上存在一個細小的時間差。烏蘭夫在接到周恩來通知後給劉

春打了電話，讓劉春也來北京一趟。劉春到北京前經過東北局駐地瀋陽，並

與高崗會面。劉春向高崗談起他與烏蘭夫在東部區黨委存廢和內蒙古自治區

劃界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高崗傾向於贊成劉春的主張，並於事後寫了一封信

交給劉春，要他帶給周恩來。劉春到北京後將高崗的信送到中南海，某天便

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要其馬上過去。劉春到西花廳後，注意到周恩來正在

為內蒙古自治區劃界，且「烏蘭夫站在旁邊，他與總理可能已談了一陣了」。

據劉春估計，周恩來看過高崗的那封信，也與烏蘭夫事先就某些問題交換過

意見。周恩來跪在地毯上，一邊徵求烏蘭夫和劉春的意見，一邊用紅鉛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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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地毯上鋪的大地圖上面為內蒙古自治區劃界。為慎重起見，周恩來還向二人

徵詢了內蒙古與周邊省區的歷史界線，以及有無重大邊界爭端等，最終劃出

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域四界。烏蘭夫對此表示同意，劉春也認為周恩來的劃界

意見「是恰當合理的」，把他的一些意見考慮進去了。涉及到首府問題時，烏

蘭夫說歸綏歷史上曾是內蒙古的中心，比赤峰更適當。周恩來又問劉春的看

法，劉春表示「沒有意見」jr。直到這時，才最終劃定了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

邊界，並最終確定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將來要從張家口遷到歸綏。

不難看出，在首府選址問題上，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都沒有明確

的主張，基本尊重內蒙古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意見。而在內蒙古地方的意見中， 

烏蘭夫的表態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此後，歸綏確立了內蒙古政治中心的地

位。在劃界問題上，中共高層盡力滿足烏蘭夫的願望，但也適當考慮了經濟

發展的客觀要求及周邊省份的訴求（詳見下篇）。

這一事件結果背後的政治邏輯，是建政初期中共高層不能不在一定程度

上遷就地方山頭客觀存在的現實狀況。一方面，烏蘭夫在統一東西蒙、促使

蒙地向中共靠攏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其本人也得益於中央的扶持，在內

蒙古確立起比較高的威望；另一方面，此時中共高層在處理民族事務，特別

是民族地區重大問題時，尚無一整套成熟的經驗和明確的政策指南，多半還

是要「摸着石頭過河」，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內蒙古是建政最早、與中共走

得最近的民族地區，尊重當地黨政主要領導人的意見是合情合理的。與此同

時，中央也不能一味遷就烏蘭夫的主張，需要照顧到其他方面特別是東北方

面的意見。最後的劃界方案是平衡各方利益後彼此妥協達成一致意見的結果， 

烏蘭夫所追求的更大範圍的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域被迫要七折八扣，察哈爾

省北部、熱河省北部包括原卓索圖盟的一些地區，都劃入了周邊省份。

周恩來選擇在這時找烏蘭夫和劉春確定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劃範圍，恐怕

不僅僅是為了落實七屆二中全會「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的決定。更

重要的是，劃定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域，有利於獲得蘇蒙兩國的信

任，藉以加強中蘇、中蒙關係。早在1949年12月中下旬，周恩來等中央領導

人已通過毛澤東的電報得知中蘇談判出現困局。1950年1月3日，周恩來又接

到毛澤東的電報，中蘇談判出現轉機，要其前往莫斯科參與談判並簽約，隨

即開始進行訪蘇的各項準備工作。1月底中蘇談判時，周恩來拋出蒙古問題，

並以承認外蒙古獨立為條件，換取蘇聯對東北問題的讓步js。再聯想到周恩

來對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的確認，可以嘗試推測，周恩來在趕赴蘇聯之前

即準備以蒙古問題為籌碼，同蘇聯討價還價：承認外蒙古獨立的現實，同時

予以內蒙古蒙古族最大化的自治區域，無疑是在向未來的盟友顯示中國的誠

意，從而強化社會主義同盟國家間的關係。

當然，這一決策還可以有另一層解讀。中蘇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

條約》，意味着蘇聯和外蒙古承認內蒙古在中國疆域範圍以內，內蒙古蒙古族

的民族分離傾向也會隨之大大減弱。如此一來，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因擔心內

蒙古仿效外蒙古「獨立」而設置的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必要。有學者表示，「內蒙古地位的最終確定，是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簽訂之日」，其所指大概也正在於此jt。（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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